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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

    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

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

1、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

根据公司整体发展需要，拟收购青海聚鸿新能源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：青海聚鸿公司）10%股权,从而达到对项目公司的绝对控制

，实现对项目建设运营的统一管理，增强项目的盈利能力。

2、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

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以8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

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拟收购青海聚鸿新能源有限公司10%股权的

议案》。

3、是否构成关联交易

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。

二、投资标的基本情况

1、公司历史沿革

青海聚鸿公司是青海大格勒风电场项目的建设运营主体，成立

于2011年3月，注册地为青海省海西州都兰县察汗乌苏镇和平街9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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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注册资本金200万元，法定代表人：郭章清，主要经营范围：风力

发电、光伏发电及相关新能源咨询服务。

2015年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、第一次临时股东

大会先后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投资建设青海大格勒河东风电场一期49.

5MW风电项目的议案》，公司与项目公司原股东方——

福建华清新能源有限公司按9:1的出资比例，共同建设青海大格勒河

东风电场一期 49.5MW 风电项目。

2015年2月6日，公司办理完毕工商注册登记变更手续，变更后

青海聚鸿公司注册资本金为2000万，公司法人代表张蓬健，注册地

址为都兰县察汗乌苏镇和平街猎场巷1-

3号。变更后股权比例情况如下：

股东名称
出资金额（万元

）
股权比例（%）

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800 90
郭章清 199 9.95
郑丽芳 1 0.05

2、项目情况：

青海大格勒风电项目位于青海省海西州都兰县宗加镇诺木洪地

区，海拔约2800米，场址距离我公司已投运的格尔木光伏电站约80

公里，距离G109国道300米，交通运输比较便利。项目规划建设规

模200MW，一期建设规模49.5MW，拟安装单机容量1.5MW风机33

台，配备安装33 座35kV 箱式升压站。新建一座110kV 

升压站，拟以单回110kV线路接入330kV聚明变电站。项目设计年平

均利用小时数2144小时，建成后预计年平均发电量为10614万千瓦时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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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项目批复情况：

项目已取得都兰县发改局“路条”，并已列入国家“十二五”

第三批风电项目核准计划。目前，除系统接入方案待电网公司审核

外，其他核准所需的支持性文件均已获得。

4、项目评价：

工程静态投资37599.12万元，单位静态投资7595.78元/千瓦；工

程动态投资38578.97万元，单位动态投资7793.73元/千瓦。

本项目经济评价期为20年。按上网电价0.63元/千瓦时（含自建

线路补贴0.02元/千瓦时）、年利用小时数2144小时、年发电量10614

万千瓦时测算：全投资内部收益率11.63%（税后），资本金财务内

部收益率23.61%（税后），投资回收期9.03年。

三、资产审计情况

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青海聚鸿公司基准日为2

015年3月31日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，并出具了《青海聚鸿新能源

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（2015年1-

3月）》（信会师报字【2015】114188号），审计结果为总资产2160

.51万元（其中流动资产1772万元，非流动资产388.51万元），负债1

60.51万元（其中其他应付款159.55万元，应付薪酬0.92万元，应缴

税费0.04万元），所有者权益2000万元。

四、资产评估情况

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基准日2015年3月31日青海聚鸿公司

的资产进行了评估，出具了《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郭章清

、郑丽芳持有的青海聚鸿新能源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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》（中同华评报字【2015】第325号），青海聚鸿公司经审计的账面

净资产为2000万元，评估价值为2025.36万元。

五、法律尽职调查情况

根据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意见，本次交易的双方主体

资格合法有效，具备签署转让协议的主体条件；标的企业产权清晰

，未发现违法经营等影响本次交易的重大事件/问题；在满足法律对

本次交易实质性要求且交易双方履行完尚待履行的程序前提下，本

次交易合法有效，不会存在法律障碍。

交易双方主体资格合法有效，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。需关注相

关批复文件、权证取得的法律风险。

六、收购方案及交易对价

公司以自有资金收购青海聚鸿公司10%股权。本次收购后，公司

持有青海聚鸿公司100%股权。

经双方协商确定，青海聚鸿公司100%股权价值为2000万元。公

司收购郭章清及郑丽芳共计10%股权的交易对价为200万元，分别支

付郭章清和郑丽芳收购价款199万元及1万元。

七、收购的目的和意义

青海大格勒风电项目位于青海省优质风资源区域，建成后预计年

平均发电量为10614万千瓦时，年平均利用小时数2144小时，具有较

好的投资收益。目前公司持有青海聚鸿公司90%股权，完成本次收购

收购后，公司将持有青海聚鸿公司100%股权，通过自主建设和运营

，实现项目建设安全、质量、造价、进度的可控在控，提升项目运行

发电效率，增强项目的盈利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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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备查文件目录  

1、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三十八次会议决议；

2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《青海聚鸿新能源有限

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（2015年1-

3月）》（信会师报字【2015】114188号）；

3、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《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郭

章清、郑丽芳持有的青海聚鸿新能源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

告书》（中同华评报字【2015】第325号）；

4、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《法律意见书》。

本次公告披露后，公司将及时披露此次对外投资的进展或变化

情况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五年六月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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